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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纵、横两方面着手。
以考察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作为纵向研究，在历史的纵向考察中，对不同历史发展
阶段中构成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几个主要要素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构成研究的横向坐标。
通过纵横研究较系统地勾画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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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1.1清末实业教育教师资格和任用法律制度清末新式学堂的兴办，必然对教师提出专门的要求：
但毕业生的培养具有滞后性，当时办学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教师来源的缺乏。
因而清末实业学堂教育出现了对教师资格制度的要求与实际任用的脱离，表现为制度设计很完善，但
实际聘任则具有随意性。
　　6.1.1.1 清末实业教师的任职资格中国近代对教师管理法律化始于清末，其标志是《奏定学堂章程
》的颁布。
在该法律文件中规定了教师的地位和称谓：“各学堂教习，均应列作职官，名为教员。
”①教员分为正教员和副教员两种。
要取得学堂正副教员的职位，必须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
《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奏定任用教员章程》和《学部通饬整顿筹画实业教育札文》对
实业教育教师任用资格作了明确规定。
主要表现在：　　1.学历要求　　在《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对不同类型实业学堂正副教员的学历分
别作了不同规定。
高等实业学堂正教员“以将来大学分科毕业考列优等及中等及游学外洋有大学堂毕业文凭暨大学堂选
科毕业考列优等者充选”；副教员“以将来大学选科毕业考列优等及中等及游学外洋得有大学选科毕
业文凭者充选”。
中等实业学堂正教员“以将来大学堂实科毕业及高等实业学堂考列优等者及游学外洋高等实业学堂毕
业得有毕业文凭者充选，暂时只可以实业传习所较优之毕业生充之”：副教员“以将来高等实业学堂
考列中等者及游学外洋得有高等实业毕业文凭者充选。
暂时只可以实业传习所其次之毕业生充之。
”初等实业学堂正教员“以曾入实业教员讲习所及中等实业学堂得有毕业者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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